高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年度行政执法分析报告
　　按照《高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实施方案》我局认真贯彻执行，现将我局2023年度行政执法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说明
　　行政处罚实施情况：我局2023年度行政处罚总数为16宗，罚没金额363952.91元。其中：1.本单位实施的、以本单位名义作出的行政处罚数量为16宗，罚没金额363952.91元。2.受委托实施的、以委托单位名义作出的行政处罚数量为0宗，罚没金额0元。
　　　二、贯彻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一）积极推进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为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有效提高行政执法公信力，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实现执法信息公开透明、执法全过程记录、执法决定合法有效，确保行政处罚、行政检查、行政许可等行政执法行为得到有效规范，我局制定了《高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执法行为规范文明用语指引》《高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清单》和《高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清单》。认真做好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行政执法信息在执法公示平台和信用清远、局网站公示。
　　（二）积极推动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
　　我局行政执法人员严格落实执法全过程记录，在执法过程中严格遵守做到：一是亮证执法。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佩戴行政执法证并向当事人出示；二是在日常检查、现场勘验或者询问等调查取证活动中，注重对全过程进行文字、拍照等记录；三是严格立案、现场执法、调查取证、作出告知、决定、送达等行政执法程序，并统一运用规范文书范本进行记录，确保执法文书和案卷完整准确、合法规范；四是严格记录归档。逐步建立和完善执法案卷管理制度。加强对执法台账和法律文书的制作、使用、管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档案管理规定归档保存执法全过程记录资料，确保所有行政执法行为有据可查。
　　（三）认真落实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为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促进行政执法工作规范化，推进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工作，我局积极落实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规范法制审核程序。在做出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前，都要报局水法科进行法制审核，未经法制审核或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相应的行政决定。
　　三、行政执法情况分析
　　（一）行政执法的主体资格合法
　执法主体是高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属法定行政机关，行政执法主体合法，行政执法人员持证执法率达到100%，不存在没有执法主体资格而执法的情况，同时也不存在委托执法，聘用临时工、合同工等不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执法。
　　（二）行政执法权限合法
　　经对照检查，我局没有超越法定职权执法、滥用行政执法权、不履行法定职责或不纠正其错误执法行为的情况存在。
　　（三）适用执法依据合法
[bookmark: _GoBack]　　在适用执法依据方面，我局不存在无事实依据作出行政决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错误引用、没有引用实体法律依据的错误，在具体执法过程中，引用的相关法律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四）行政执法程序合法
　　我局严格按照以下行政执法程序执法：1.立案审批表；2.现场检查勘验笔录；3.调查询问笔录；4.案件调查终结报告；5.合议记录；6.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7.陈述和申辩笔录；8.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9.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10.听证笔录；11.听证意见书；12.行政处罚决定书；13.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14.结案报告；15.送达回证。做到一案一卷。
　　（五）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情况
　　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我局认真对单位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违法设定行政处罚种类、层级等的行为；也不存在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情况；执法活动做到实体、权限、内容、程序合法，自由裁量权适当，执法文书规范，案卷认真整理归档，同时严格执行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及罚缴分离制度。
　　四、存在问题及下一步计划
　　2023年，我局虽然较好的完成了各项行政执法任务，但也存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是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执法音像记录资料较少。下一步，我局将针对存在的问题，严格按照省、市有关行政执法的工作要求，结合住建部门的职能，切实加以改进，进一步落实好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按照执法全过程记录要求，加强执法记录仪配备，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做到应记录尽记录。

